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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9 月 12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9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10 月 31 日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2023）京 0101 民初 9511 号，（2023）

京 0101 民初 9512 号，（2023）京 0101 民初 9513 号，（2023）京 0101 民初 9515

号，我司胜诉，被告无上诉。2024 年 1 月 10 日，我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2024 年 3 月 20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前述四份民

事判决书的执行。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汉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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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喜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1. 2021 年 2 月份，原告在被告 1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民生信托”）

处购买了一款名为《中国民生信托-汇鑫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881

期）》信托产品，认购本金金额为 250 万元整，对应的年化业绩比较基准

为 6.9%，本期信托存续封闭期为 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

期间利益分配安排为到期分配。2021 年 5 月 27 日，案涉产品到期，民

生信托未依约兑付，构成逾期；民生信托已构成严重违约。截至起诉之

日，仅兑付部分收益 233797.12 元。 

 

2. 2019 年 11 月份，原告在被告 1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民生信

托”）处购买了一款名为《中国民生信托-汇鑫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产品（第 448 期转第 889 期），认购本金金额为 300 万元整，期间利

益分配安排为到期分配。产品到期后，在民生信托继续营销下，原告进

行了多次转期，当期持有期次为第 889 期；成立日为 2021 年 3 月 4 日，

2021 年 6 月 3 日案涉第 889 期次产品到期，民生信托未依约兑付，构成

逾期；民生信托已构成严重违约。截至起诉之日，仅兑付部分收益

280556.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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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1 年 1 月，原告在被告 1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民生信托”）

处购买了一款名为《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汇丰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66 期）信托产品，认购本金金额为 300 万元整，对应的年化业绩比较基

准为 6.2%，本期信托存续单位期限为 111 天，信托封闭期届满日为 2021

年 5 月 13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案涉产品到期，民生信托未依约支付

本金及收益，构成逾期；直至原告起诉之日仅支付 210425.54 元收益，

民生信托已构成严重违约。 

 

4. 2020 年 12 月，原告在被告 1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下称“民生信托”）

处购买了一款名为《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460 期）》信托产品，认购本金金额为 350 万元整，对应的年化业绩比

较基准为 6.9%，本期信托存续单位期限为 100 天，信托封闭期届满日为

2021 年 4 月 1 日。2021 年 4 月 1 日，案涉产品到期，民生信托未依约支

付本金及收益，构成逾期；直至原告起诉之日仅支付 49534.98 元收益，

民生信托已构成严重违约。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中国民生信托-汇鑫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881 期）》信托产品：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案涉信托产品 2500000 元本金损失及

其收益（收益计算标准：以 2500000 元为基数，以年化 6.9%为计算标准，自 2021

年 2 月 25 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应付收益为

356342.46-233797.12=122545.34 元）。暂合计：2622545.34 元；被告 2 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中国民生信托-汇鑫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产品（第 448 期转第 889

期）：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案涉信托产品 3000000 元本金损失及

其收益（收益计算标准：以 3000000 元为基数，以年化 6.9%为计算标准，自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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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4 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应付收益为

423641.09-280556.53=143084.56 元）。暂合计：3143084.56 元；被告 2 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汇丰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66 期）信托产品：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案涉信托产品 3000000 元本金损失及

其收益（收益计算标准：以 3000000 元为基数，以年化 6.2%为计算标准，自 2021

年 1 月 22 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应付收益为

401556.16-210425.54=191130.62 元）。暂合计 3191130.62 元；被告 2 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460 期）》信托产品：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案涉信托产品 3500000 元本金损失及

其收益（收益计算标准：以 3500000 元为基数，以年化 6.9%为计算标准，自 2020

年 12 月 22 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应付收益为

541886.3-49534.98=465351.32 元）。暂合计：3965351.32 元；被告 2 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中国民生信托-汇鑫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881 期）》信托产品： 

一、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广州锐正知

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金损失 2352812.88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截

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的利息损失为 85984.67 元，自 2023 年 6 月 22 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以未返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本判决作出之日起，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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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对原告锐正公司新的给付，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方式和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抵

充: 

二、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上述第一

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国民生信托-汇鑫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产品（第 448 期转第 889

期）： 

一、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广州锐正知

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金损失 2821145.35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截

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的利息损失为 103 087.4 元，自 2023 年 6 月 22 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自本判决作出之日起，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对原告锐正公司新的给付，按

照本判决确定的方式和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抵充; 

二、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上述第一

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汇丰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66 期）信托产品： 

一、 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广州锐正

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金损失 2828457.25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以未返还本金为基数，自 2021 年 9 月 17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本判决作出之日起，

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对原告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新的给

付，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方式和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冲抵: 

二、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上述第一

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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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信托-中民永泰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460 期）》信托产品： 

一、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广州锐正知

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损失 350 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未返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扣减已分配的 49534.98 元)自

本判决作出之日起，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对原告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新的给付，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顺序进行抵充; 

二、被告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执行情况 

2024 年 1 月 10 日我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两被告强制执行。

2024 年 4 月 15 日，我司收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出具的

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院作出的(2023)京 0101 民初 9511 号、(2023)京 0101

民初 9512 号、(2023)京 0101 民初 9513 号、(2023)京 0101 民初 9515 号民事判

决书的执行。终结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

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维护合法权益，继续聘请律师跟进执行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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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民事起诉状》 

2.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3）京 0101 民初 9511

号，（2023）京 0101 民初 9512 号，（2023）京 0101 民初 9513 号，（2023）

京 0101 民初 9515 号。 

3.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4)京 0101 执 348 号之

一、（2024)京 0101 执 349 号之一、(2024)京 0101 执 350 号之一、(2024)

京 0101 执 371 号之一。 

 

 

广州锐正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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